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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2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2016-049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所持北京医华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为了优化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架构，提升子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恩华药业”）拟将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医华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医华”）49%的股权即人民币245.00万元的认缴但尚未缴纳的出资额，分别

转让给自然人申艳莉（15.00万元）、张凤兰（110.00万元）、王秀萍（60.00万元）、连欣（60.00

万元）持有并认缴。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仍持有北京医华51%的股权，并认缴255.00万元出

资额。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所持北京医华部分股权的议案》，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姓名：申艳莉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明道12号 

2、姓名：张凤兰 

住所：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西阁里101号 

3、姓名：王秀萍 

住所：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马场湖51楼1单元601室 

4、姓名：连欣 

住所：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王场新村2号二单元503室 

上述人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医华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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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5ALD1E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大成路25号3层3109 

法定代表人：孙家权 

注册资本：500万元整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数据处理（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

数据中心除外）；经济贸易咨询；数据收集、统计和分析。（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自2016年5月06日至2046年05月05日。 

2、北京医华股东结构： 

（1）本次股权转让前，北京医华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截至2016年8月10日实际缴纳出资额

（万元） 

1 恩华药业 500.00 100.00 105.00 

合  计 500.00 100.00 105.00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北京医华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截至2016年8月10日实际缴纳出资额

（万元） 

1 恩华药业 255.00 51.00 105.00 

2 申艳莉 15.00 3.00 - 

3 张凤兰 110.00 22.00 - 

4 王秀萍 60.00 12.00 - 

5 连欣 60.00 12.00 - 

合  计 500.00 100.00 105.00 

3、北京医华财务数据（截至2016年8月10日）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8月10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 966,990.35 

净资产（元） - 965,390.35 

（以上数据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徐州分所审计） 

4、公司不存在为北京医华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北京医华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 

5、北京医华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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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 

（1）恩华药业将其持有的北京医华人民币245.00万元出资，即占注册资本的49.00％的股

权以及所对应的实缴出资义务转让给自然人申艳莉（15.00万元）、张凤兰（110.00万元）、王秀

萍（60.00万元）、连欣（60.00万元）持有； 

（2）自然人申艳莉、张凤兰、王秀萍、连欣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及实缴出资义务； 

（3）恩华药业与申艳莉、张凤兰、王秀萍、连欣等协议各方参照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徐州分所以 2016 年 8 月 10 日为基准日对北京医华审计后的净资产值，以及协议

各方对北京医华截止 2016 年 8 月 10 日实际价值的估计，并充分考虑恩华药业截至 2016 年 8

月 10 日对北京医华尚有 395.00 万元人民币的认缴出资未实际交付的情况，经协议各方充分协

商后确定：恩华药业将持有北京医华人民币 245.00 万元出资分别转让给申艳莉、张凤兰、王

秀萍、连欣持有，同时确认将该部分出资所对应的股东向北京医华实缴人民币 245.00 万元出

资的义务一并转让给申艳莉、张凤兰、王秀萍、连欣 4 人履行。因此，申艳莉、张凤兰、王秀

萍、连欣 4 人无需向恩华药业支付股权转让款，申艳莉、张凤兰、王秀萍、连欣 4 人在受让本

协议项下的股权后，需向北京医华实际缴纳出资人民币 245.00 万元。 

2、股权的转让： 

本协议项下所转让的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利义务，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发生转移。受让方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即可行使对北京医华 49.00％股权的权益，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行使对

北京医华的股东权益，包括表决权、收益权、剩余财产分配权与分担亏损。 

3、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恩华药业、申艳莉、张凤兰、王秀萍、连欣共同委托北京医华

董事会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 

五、此次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会因此导致交易对方成为潜在关联人。 

3、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恩华药业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此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为进一步优化子公司经营管理架构，提升子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规划。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将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重大影响，也不会损

害广大中小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北京医华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3、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徐州分所审计出具的审计报告（天衡徐专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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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3 号）。 

特此公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12日 




